金湾路、万福路交叉口周边区域环境整治提升工程编制说明

一、基本情况：
1、工程名称：金湾路、万福路交叉口周边区域环境整治提升工程
2、建设单位：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人民政府
3、工程概况：位于江都区江桥金湾路、万福路交叉口；主要工作内容：清除杂树、杂苗、杂草等地被植物，乔木砍伐、场地整平，铺种草皮。
二、编制依据：

1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。
2、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。

3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。
4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14年）及苏建价[2016]154号文件；苏建函价〔2019〕178号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》，计税方式按增值税一般计税。

5、人工工资执行苏建价站[2025]066号文件；材价格参考扬州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06月份信息价并结合当前市场价综合取定。
6、机械台班执行2014年机械台班，苏建价函〔2015〕5号。

7、取费标准按照费用定额市政工程类别取定计算；
8、安全文明施工费按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[2018]第24号文规定省只计取了基本费及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。

9、工程类别按市政工程按三类工程计取，计价模式按照2016年5月1日起实行的营改增一般计税方法计价（本工程税金为9%）。
10、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工程造价咨询依据。

三、本预算计算依据：

1、本工程土方类别按一、二类土考虑；

2、清基清杂46387m2（扣除砼路面，河道（岸边2m范围以外部分），房屋，已建沥青道路所占面积），杂树、杂苗、杂草等地被植物，按外运5km计算，投标人自行考虑；

3、清除杂树150株，胸径30cm以内，按外运5km计算，投标人自行考虑；

4、坟墓周边采用法青遮挡60m，h=1.7m，5株/米 单排，三级养护一年，包成活；
5、铺种草皮46387m2（扣除砼路面，河道（岸边2m范围以外部分），房屋，已建沥青道路所占面积），草皮种类狗牙根（百慕大），三级养护一年，包成活；

8、本工程无暂列金，无甲供材；
四、工程建设费用：1195544.65元。
